附件2
射阳县全民健康体检工程领导小组

成员单位职责分工

1、县政府办公室。负责协调全县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的实施。

2、县委宣传部。组织协调射阳日报社、县广电台对全县全民健康体检工程进行宣传，重点宣传全民健康体检惠民政策、健康素养知识，营造全民重视健康、积极参与健康体检的社会氛围。

3、县级机关工委。负责牵头组织县级机关及其下属驻城事业单位人员参加健康体检。

4、县财政局。负责落实健康体检经费保障，将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相关经费全额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其中，机关单位、军转干人员、优抚对象等群体的体检经费仍按原渠道落实，确保健康体检工程顺利实施。

5、县卫计委。负责统筹县域内各级各类医疗卫生资源，组织实施健康体检；成立健康体检专家技术指导组，对各体检机构开展督查与指导，确保健康体检工作质量；督促各体检机构加强管理，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发挥院士工作站、名医工作室专家作用，组织对体检新发现患者的救治；将健康教育、健康促进等内容融入健康体检全过程；通过大数据分析，建立本地疾病谱，有针对性地加强县级医院重点学科、专科和镇区卫生院特色科室建设，落实精准有效的干预措施。

6、县民政局。负责全县五保户等特殊人群健康体检的组织工作，并对全民健康体检工程新发现患者中符合医疗托底救助人员进行救助。

7、县城管局。负责通过县城各要道路口电子显示屏、固定广告牌等设施宣传全民健康体检工程。
8、县教育局。负责督促各中小学校按照国家《中小学健康体检管理办法》和省、市有关规定主动联系体检机构，积极组织中小学生健康体检。

9、县人社局。负责建立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台账与县卫生信息平台信息共享，保证参保人员就诊、体检信息适时进入个人健康档案；负责提供全县参加医保人员信息，协助各镇区、各单位做好体检对象登记工作。

10、县级机关单位。组织本单位及其下属驻城事业单位职工参加健康体检、负责本单位及其下属驻城事业单位电子显示屏全民健康体检宣传滚动字幕的播放工作。

11、各镇区。负责辖区内居民、企业在职职工的组织动员，落实村居、企业做好体检对象摸底登记，组织体检对象按时参加体检。

